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 

（上外学〔2017〕1 号文，上外学〔2018〕12 号第一次修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加强学校校风建设，保证高质量

外语人才的培养，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上海外国语大学章程》等有

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我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管理均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对学生的任何处分，是学生在校期间表现的历史记载，任何人不得随意撤

销，处分及解除处分材料应当真实完整地归入学生档案。 

第四条  受处分者在处分期内不享有各类评奖、评优的资格。 

第五条  对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学生，学校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

处分。处分依据轻重程度分下列五种：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

警告处分的期限为六个月，严重警告、记过处分的期限为九个月，留校察看处分的期限

为一年，从处分决定送达之日起计算。如在留校察看期间继续违纪，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处分到期学生可按照学校规定程序申请解除，当年毕业学生可以酌情缩短处分期限。 

第六条  受处分的学生在处分期休学的，休学的时间不计入处分期限。 

第七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给予处分： 

（一） 在共同违纪行为中起主要作用，或者引诱、教唆、胁迫他人违纪的； 

（二） 违纪以后拒不承认错误的； 

（三） 有数种违纪行为的； 

（四） 受处分期间又有新的违纪行为的。原处分期限与新处分期限累计实施。 

第八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给予从轻或者减轻处分： 

（一）在违纪过程中，自动放弃违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违纪结果发生的； 

（二）在共同违纪行为中起次要作用，或者被胁迫参加的； 

（三）违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 

（四）违纪以后主动承认错误，如实供述自己的违纪行为，态度端正的； 

（五）揭发他人违纪行为，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协助学校调查违纪事实、

收集有关证据的。 

第九条  学校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学生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将转交国家机关处理。

学生违反法律法规，受到司法、公安、行政等部门处罚的，学校均应给予校纪处分： 

（一）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处以警告或罚款者，学校将视情

节轻重，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二）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处以行政拘留者，学校将视情节

轻重，给予记过以上处分。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三）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者，待解除刑事强制措施以后，学校将视其有无违

法犯罪行为及情节轻重决定是否给予处分； 

（四）因违法犯罪已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犯罪事实清楚，但因种种原因被免于刑

事处罚或免予起诉者，学校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五）被判处管制、拘役者，待司法判决书生效后，学校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留校

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被判处有期徒刑及以上刑罚者，待司法判决书生效后，学校将给

予开除学籍处分。 

（六）其他违法行为，被国家机关处罚的，学校根据情况给予相应校纪处分。 

第十条  违反宪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破坏安定团结、扰乱社会秩序的；违反本

规定和学校其他规定，严重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生活秩序以及公共场所管理秩序的；

侵害其他个人、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屡次违反学校规定受到纪律处分，经

教育不改的，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违反本规定和学校其他规定，侵害其他个人、组织合法权益，违反公序良俗或学校

管理秩序，未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学校根据相关情节给予相应处分。 

 

第二章 违反校纪的行为及处分 

 

第十一条 对赌博者，作如下处理： 

（一）为赌博提供条件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二）首次参与赌博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三）屡次参与赌博者，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四）组织、策划任何规模、形式的赌博者，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第十二条 对打架斗殴者，作如下处理： 

（一）唆使、煽动他人打架或策划、挑起群殴并造成一定后果者，给予记过以上处

分；造成严重后果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二）动手打人，未造成他人受伤的，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三）致他人轻伤者，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四）致他人重伤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五）以“劝架”为名，偏袒一方，导致打架斗殴事态发展，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

分；造成严重后果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六）对有下列行为者，从重处分： 

 1. 侮辱、殴打教职工者；   

 2. 斗殴事件已中止，事后又报复者。 



（七）故意为他人打架提供凶器，给予记过以上处分；造成后果者，给予开除学籍

处分。 

第十三条 为他人作伪证，并对调查造成困难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第十四条 起哄、恶意煽动闹事者、肇事者（如在寝室、教室、食堂、图书馆等

学校公共场所起哄，往窗外掷瓶罐等物，敲打脸盆，破坏桌椅门窗等公物，焚烧物品等），

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第十五条 酒后闹事者，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第十六条 有侮辱、猥亵他人行为者，在浴室、厕所等场所行为不轨者，给予严

重警告以上处分；情节严重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第十七条 在学生寝室内留宿非本寝室人员或在他人寝室留宿者，造成不良影响

的，给予记过以上处分；情节严重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第十八条 阅读淫秽、封建迷信、邪教、暴力恐怖等书籍、报刊、网站、移动终

端，或收看（收听）相关音像制品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有制造、传播、复制、贩卖

行为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第十九条 有吸毒行为者，学校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留校察看以上处分。 

第二十条 参与非法传销活动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第二十一条  在校内进行宗教活动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进行邪教、封建迷信活

动者，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进行非法传教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第二十二条  在对外交往中，有下列行为的，作如下处理： 

（一）利用不正当手段索取钱物者，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二）不尊重对方民族历史、政治派别、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三）擅自行动并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第二十三条  未经批准组织社会团体或校内非社会团体的，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第二十四条  擅自拆除公用设备，损坏公共财物；任意撕毁、剪裁学校图书资料；

未经学校有关部门批准，私自随意悬挂、张贴或发放启事、广告、海报等，情节严重者，

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第二十五条  擅自以他人、学校或校内组织的名义开展活动；冒充他人签名，情节

严重者；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第二十六条  违章使用电器，如使用（包括但不限于）热得快、电热水壶、电炉、

电热杯、电磁炉、电饭煲、电炒锅、电取暖器、电熨斗、烤鞋器、电热毯、电夹板、卷

发棒、微波炉、450W（寝室为单元）以上大功率电器或电热电器；违章使用电热设备及

煤油炉、酒精炉、蜡烛等；违章在学生公寓（宿舍）内燃放烟花爆竹，在室内焚烧废纸

和其他物品；违章私拉（拆）乱接电源，水管、网络等线路；违章遮挡、拆卸、破坏监



控等技防安全设备者，暂扣上述物品，造成设备损坏的应照价赔偿，可给予警告以上处

分；引起火警、火灾者，除经济赔偿外，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 

第二十七条  从事不良借贷（如“高利贷”）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第二十八条  有偷窃行为者，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第二十九条  弄虚作假，骗取国家、社会资助者，退还所受资助，给予警告以上处

分。 

第三十条 在公共危机时期或突发事件中，不遵守学校规定者，给予记过以上处

分。 

第三十一条  未经批准参加大型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者，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情节严重或屡犯者从重处分。 

第三十二条  登录非法网站，用网络散布反动、虚假、危害公共秩序或安全的信息，

传播非法文字、音频、视频资料等，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第三十三条  利用电脑、网络或其它通信工具进行非法活动，侵害他人权益，攻击、

侵入他人计算机和移动通讯网络系统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影响恶劣，情节严重

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第三十四条  违反国家规定，制作、贩卖、传播违法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

等出版物者，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第三十五条  从事或参与有损大学生形象，有悖社会公序良俗的活动者，给予警告

以上处分。 

第三十六条  未按学校规定办理相关手续，擅自出国（境）；因公出国（境）后逾

期不归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第三十七条  学生违反学习纪律或有学术不端行为的，作如下处理： 

（一） 学生在考试期间，违反考试规则和考试纪律者，应根据其违纪情况，予以

认定和处理。 

 1．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不听劝阻者，视为违反考试纪律，给予警告处分： 

(1) 进入考场后，未按规定或监考人员要求就座者； 

(2) 虽未使用，但至发卷时，仍未将手机、书包、电子词典、书籍、工具书、讲义、

笔记、计算器、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其他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等物品放

在指定位置者（如考试另有要求时除外）； 

(3) 未经监考人员同意传递考试用具者； 

(4) 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者； 

(5) 开卷考试中未经允许借用他人的参考资料、计算器等物品者； 

(6) 交卷后仍在考场逗留或在考场附近高声喧哗者； 

(7) 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2．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视为严重违反考试纪律，视情节轻重给予严重警告或

记过处分，该门课程考试成绩记为无效，考试违纪情况据实记载： 

(1) 考试中交头接耳说话者； 

(2) 考试中把试卷或有字迹的草稿纸移向邻座或竖起，为他人偷看提供方便者； 

(3) 将试卷、答卷等考试用纸带出考场者； 

(4) 未经监考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者； 

(5) 用规定以外的笔或者纸答题或者在试卷规定以外的地方书写姓名、考号或者以

其他方式在答卷上标记信息者； 

(6) 其他严重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3．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视为作弊，给予留校察看处分，该门课程考试成绩记为

无效，考试作弊情况据实记载： 

(1) 考试中直接或以其他各种方式传递考试资料或考试用纸者； 

(2) 考试中偷看他人试卷、考试用纸等材料者； 

(3) 考试中用某种示意、动作互相传递有关考试信息者； 

(4) 考试中，凡桌内、座位旁边或试卷下面等区域有与闭卷考试内容相关的材料者； 

(5) 考试中，凡夹带与闭卷考试内容相关的材料者； 

(6) 考试中，凡在衣物、身体、桌面、周边物体等处写有与闭卷考试课程相关内容

者； 

(7) 考试中，凡强拿他人试卷等考试用纸者，或在自己桌面上有他人考试用纸者； 

(8) 考试中试卷等考试用纸转至他人手中，不主动向监考人员声明者； 

(9) 考试中使用具有文字存储功能的电子产品（包括有文字存储功能的计算器、电

子辞典、电子书、电子记事本等）； 

(10) 考试中经监考人员允许中途离开考场尚未交卷者，在考场外存在作弊行为的； 

(11) 将试卷等考试用纸带出考场后交卷者； 

(12) 故意销毁试卷、答卷或考试材料者； 

(13) 胁迫他人为自己抄袭提供方便者； 

(14) 

 



(5) 第二次作弊者； 

(6) 通过不正当手段提前获得考试内容者； 

(7) 使用通讯设备或其他器材作弊； 

(8) 向他人出售考试试题或答案牟取利益者； 

(9) 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试成绩的行为，且情节严重、

影响恶劣的。 

5．学生参加国家、地方政府及其授权机构组织的全国性或者区域性考试，以及其

他各级各类教育考试中发生的违纪作弊情况，组织考试的单位作出处理的，不影响学校

按照本规定对其作出处分。 

6．监考人员发现考生的违纪作弊行为后，要及时报告主考，掌握确凿证据。主考应

明确宣布取消当事人考试资格，没收其试卷，令其退出试场；并将当事人姓名、学号、

违纪作弊主要情节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考试考场记录表中如实记录，或写成单独书面材料

并签名，连同试卷和物证一并在该课程考试结束后及时交开课院（系、部）教务办公室。

开课院（系、部）应当将所有材料及时报送学生所在院（系）。 

巡考人员发现考生违纪作弊，应立即向考场监考人员说明情况，由监考人员按上述

办法处理。 

（二） 学生违反学习纪律和考勤纪律的，应根据其违纪情况，予以认定和处理。 

学生上课以 45 分钟为 1 课时。迟到、早退超过 15 分钟均按旷课处理。一学期内，

学生迟到或早退每累计三次，则计旷课 1 学时。 

擅自缺席集中实习、军训、毕业/学位论文（设计）等学校教学计划规定的活动，一

天以 6 学时计；擅自缺席学校安排的其他活动，一天以 4 学时计。 

旷课累计达 10-29 学时者，应给予警告、严重警告等处分。 

旷课累计达 30 学时及以上者，可给予记过或留校察看处分。 

（三） 学生有学术不端行为的，参照《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术不端行为查处细则》

（上外委〔2016〕16 号）处理。学位论文、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存在抄袭、篡改、伪造

等学术不端行为，情节严重的，或者代写论文、买卖论文的，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第三章 处理学生违纪事件的分工、权限和程序 

 

第三十八条  对学生违纪的处分，应当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

准确、处分适当。 

第三十九条  对违纪学生的处分根据其所犯错误性质，分别由如下职能部门按程序

作出： 

（一） 违反法律法规者，由国家机关首先作出处理，而后由有关院（系）、研究

生培养单位、学生处依据国家机关的处理决定，对该生进行相应的校纪处分； 



（二） 违反学习纪律，如旷课、作弊等，由有关院（系）、研究生培养单位、教

务处、研究生院负责处理； 

（三） 其他违纪行为，由有关院（系）、研究生培养单位、学生处负责处理。 

第四十条 对学生进行处分的权限： 

对学生的违纪处分，由有关院（系）、研究生培养单位提出学生违纪情况报告和材

料，分别报教务处、研究生院、学生处审查，作出处分建议，报校主管领导批准；给予

开除学籍处分，应当提交校长办公会或者校长授权的专门会议研究决定，并应当事先进

行合法性审核。 

第四十一条  对学生进行处分的程序： 

（一） 学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学生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和

依据，并告知学生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听取学生的陈述和申辩。 

（二） 学校对学生作出处分，应当出具处分决定书并直接送达本人。学生拒绝签

收的，可以以留置方式送达；已离校的，按照被处分学生原登记地址邮寄送达。对学生

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书报上海市教委有关部门备案。 

（三） 处分决定书应当包含学生的基本信息，作出处分的事实和依据，处分的种

类、依据、期限，申诉的途径和期限等。 

（四） 学生对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处分决定书之日起 10 日内，可以向

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学生提出的申诉进行复

查，并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 15 日内，作出复查结论并告知申诉人。情况复杂不能在

规定期限内作出结论的，经学校负责人批准，可延长 15 日。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认为

有必要的，可以建议学校暂缓执行有关决定。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经复查，认为作出处

理或处分的事实、依据、程序等存在不当，可以作出建议撤销或变更的复查意见，要求

有关职能部门予以研究，重新提交校长办公会或专门会议作出决定。 

（五） 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可以向

上海市教委有关部门提出书面申诉。 

（六） 从处分决定送达之日起，学生在申诉期内未提出申诉的，视为放弃申诉，

学校不再受理其提出的申诉。 

第四十二条  处分期满的，首先由学生本人提出解除处分的书面申请，有关院（系）、

研究生培养单位听取师生意见、提出解除处分建议，然后分别报教务处、研究生院、学

生处，经审核后作出解除处分建议，报校主管领导批准。 

 

第四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所称“以上”，包含本数；“不满”，不包括本数。 

第四十四条  我校在籍注册的少数民族预科学生的管理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规定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授权教务处、研究生院、学生处依据相应权

限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生违纪处分

规定》（上外学〔2017〕1 号）同时废止。 

  



附：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 

学生违纪处分流程图 

 
学生违反学习纪律（如旷课、作弊等），

处分由院（系）、研究生培养单位行文、

签报（附学生本人检查、旁证材料）并

作出处分建议。 

其他违纪行为，由院（系）、研究生培养

单位行文、签报（附学生本人检查、旁

证材料）并作出处分建议。 

报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备案、审核。（本科

生报教务处，研究生报研究生院） 

将处分决定书送达本人。处分决定书应包括学生

的基本信息，作出处分的事实和证据，处分的种

类、依据、期限，申述的途径和期限等必要内

容。 

若有异议，10 日内可向学校学

生申述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

诉。 

向有关院（系）、研究生培养单位及相关部门发

布处分决定（对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报上海市教

委有关部门备案）。 

向有关院（系）、研究生培养单位及相关部门发

布处分决定（对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报上海市教

委有关部门备案）。 

处分决定归入学生档案。 

报学生处备案、审核。 

委员会复查，15 日内作出复查结

论并告知申诉人，情况复杂不能

再规定期限内作出结论的，经学

校负责人批准，可延长 15 日。需

要改变原处分决定的，由委员会

提交学校重新研究决定。学生对

复查决定有异议，自接到复查决

定书 15 日内，可向上海市教委

有关部门提出书面申诉。 

业务主管部门根据学生或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审核院（系）、研究

生培养单位提交的材料，作出处分建议。 

报校主管领导批准，做出处分决定（开除学籍处分，须经校长办公会

或者校长授权的专门会议审批）。 


